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撤销登记听证告知书

京兴市监撤听告字〔2026〕第065号

科世宝（北京）建材贸易有限公司、赵培明、田喜梅、温洪星、张兰妹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由本局调查的科世宝（北京）建材贸易有限公司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撤销登记（备案）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撤销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科世宝（北京）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于2013年06月13日取得公司设立登记，2026年01月12日由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西店村37号楼7号二层变更地址到北京市大兴区天华街9号院14号楼6层608。该企业已于2026年03月11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京兴市监异列字〔2026〕672号）。

经查询当事人市场主体信息档案，当事人于2026年01月09日向登记机关提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提交人为赵培明，2026年01月12日准予变更登记（备案）。当事人变更登记（备案）提供的住所文件显示，不动产权证书产权证号：京（2017）大不动产权第0032086号；权利人：梁振兴；坐落：大兴区天华街9号院14号楼6层608；面积：共有宗地面积102076㎡/房屋建筑面积109.61㎡等内容。当事人提交的住所使用证明文件有不动产权利人梁振兴的签字确认。
2026年3月17日我局到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该处不动产登记资料，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大兴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了《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编号2026580005），查询结果如下：大兴区天华街9号院14号楼6层608，规划用途：办公；建筑面积：134.3㎡。

申请人麻文飞于2026年3月19日向我局提交了不动产权证书及大兴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于2026年1月22日出具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不动产权证书显示，该处房产不动产权证书号是京（2017）大不动产权第0031974号；权利人为麻文飞；面积：共有宗地面积102076㎡/房屋建筑面积134.3㎡等内容。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显示，产权人为麻文飞；产权证号是京（2017）大不动产权第0031974号；发证日期：2017-06-06；建筑面积：134.3㎡等。
2026年03月20日，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赵培明及赵培明户籍地邮寄《询问通知书》，后EMS邮件均被退回；同日，执法人员通过大兴区人民政府网站向当事人、赵培明、股东田喜梅、股东温洪星、股东张兰妹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公告送达《询问通知书》，要求相关人员来所配合询问调查；2026年04月02日，执法人员向股东田喜梅、温洪星、张兰妹邮寄《询问通知书》，要求相关人员来所配合询问调查，邮件均已签收；同日向科世宝（北京）建材贸易有限公司公示的经营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西店村37号楼二层（原登记住所）邮寄《询问通知书》，邮件被退回。调查过程中，始终无法与当事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取得联系，当事人、赵培明及相关利害关系人也未以任何形式配合调查。
经查询当事人市场主体信息档案，该企业未公示2025年年度报告，执法人员拨打企业法定代表人赵培明联系电话139****3609，该号码已停机，无其他联系方式。执法人员拨打其股东田喜梅（133****2018）、温洪星（138****1633）、张兰妹（136****6243）电话，均表示对公司不知情，需联系相关人员，后再无回复。

执法人员拨打其2024年年度报告中企业联系电话13331192018，对方表示其为年报联络员，其提供的赵培明的电话139****3609为之前执法人员拨打的停机号码，执法人员尝试通过此号码添加赵培明微信，微信显示此号码用户不存在。
2026年04月07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登记住所进行检查，当事人未在登记住所开展经营活动。

2026年04月22日，执法人员对申请人麻文飞的受委托人麻瑾俏进行询问调查，麻瑾俏陈述对科世宝（北京）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的变更登记情况不知情，与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无关联，未向其提供过住所使用证明等材料，也未签字同意其变更。

本局于2026年3月20日至2026年5月3日将上述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变更登记的情况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内无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拟撤销科世宝（北京）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于2026年01月12日取得的变更登记（备案）。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三款、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撤销登记（备案），科世宝（北京）建材贸易有限公司、赵培明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科世宝（北京）建材贸易有限公司、赵培明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如果要求举行听证，可以在本告知书的送达回证上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也可以自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路璐、孙畅       联系电话：010-60229906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05月28日
